
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6 年

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，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（管）委、城市管理局、水务局，海南省水务厅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住房城乡建设局：

为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节约用水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工作高质量发展，积极营造节水、

惜水、护水的良好社会氛围，现就做好 2026年（第 35个）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时间和主题

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时间为 5月 10日至 16日，主题为“深入推进城市节水，助力城市内涵

式发展”。

二、宣传重点

各地要立足本地实际，围绕宣传主题开展城市节水宣传工作，推动节水理念深入人心。法规制度方面，深入开展

《节约用水条例》、《供水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普法工作，普及城市计划用水管理、定额管理、节水“三同时”等节水制

度，传播节水法律知识，增强节水法治观念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。节水成效方面，宣传展示各地在节水型城市建设、污

水再生水利用，海绵城市建设、供水管网漏损控制、供排水基础设施绿色低碳技改等工作中取得的成效。宣传推广节水

型生活器具、节水创新技术和节水先进适用产品设备的应用，引导公众使用家庭节水器具，优化生活用水方式。

三、宣传形式

各地要创新宣传形式、丰富载体，强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联动，提升传播效果。组织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

互动性强的体验活动，通过举办知识竞赛、宣传典型案例、制作文化产品、展示节水器具、鼓励公众分享节水经验等形

式，推进节水理念、节水知识和节水技术进社区、进家庭、进企事业单位，营造全民参与城市节水的积极氛围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省级住房城乡建设（城市节约用水）主管部门要强化指导，推进本地区各城市围绕本年度活动主题开展宣传，促

进宣传成果转化为城市节水工作实效。各地要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，聚焦城市节水重点任务，系统总结本地节水工作典

型经验、创新举措及实践成效，于 2026年 5月 8日前将节水典型案例报送我部城市建设司，我部将择优宣传推广。

联 系 人：城市建设司 程彩霞 衣力亚尔·依马木艾山

联系方式：010-58933543 58934465（传真）

附件：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宣传口号（参考）

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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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6 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
宣传口号（参考）

1.深入推进城市节水，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

2.依法管水，科学用水，自觉节水

3.依法节水护水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

4.坚持依法管水，推动绿色节水

5.建设节水型城市，促进可持续发展

6.建设海绵城市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

7.实施管网更新改造，降低供水管网漏损

8.控制供水漏损，管住“一点一滴”

9.用好再生水，节水护生态

10.推进污水再生利用，改善城市水系生态

11.鼓励使用再生水，大力节约水资源

12.让节水成为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

13.城市节水你我他，人水和谐靠大家

14.点滴皆珍贵，节水不浪费

15.一水多用巧利用，节水护水记心中

各地可结合实际，提出其他宣传口号。


